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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帳號申請及登入系統 

一、 帳號申請 

若您為首次使用系統，請點擊「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帳號申請

（點我下載申請表）」下載帳號申請表。 

如您已申請帳號，請至二、登入方式查看如何進入系統。 

 
 

帳號申請表下載完成後，請開啟並填寫您的申請資料，並請

注意在「申請權限」一欄，請勾選「縣市政府承辦單位」（如下

圖所示）。 

資料填寫完畢後請傳真至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由承

辦人員開設帳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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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登入方式 

系統提供兩種登入方式：「帳號／密碼登入」及「自然人憑

證登入」。於登入頁面點擊「自然人憑證登入」或「一般登入」

即可切換登入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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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帳號／密碼登入 

請輸入帳號、密碼以及驗證碼後，點擊「登入」進入系統。 

 
 

若您忘記密碼，請點擊「忘記密碼」，輸入您的帳號及信箱

後點擊「送出」以取得重設密碼信件。 

 

 

(二) 自然人憑證登入 

如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，請確認您的自然人憑證已透過讀

卡機與電腦連線。確認連線並輸入 PIN 碼後，點擊「登入」即

可進入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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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登入操作線上教學影片 

如對登入操作方式有不了解的地方，您可點擊「登入操作說

明」查看線上教學影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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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操作說明教學影片頁面後，可搜尋或直接點擊您想瞭解

的問題，並觀看教學影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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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 社工師執業登記管理 

一、 進入「社工師執業登記管理」 

「社工師執業管理登記」系統提供各縣市政府承辦人員登打

該縣市社工師之執照紀錄，包含：新增執照、執照申請備查、補

換發執照、登打違規紀錄以及更新執照等。 

登入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後，點擊「社工師執業登記管理」

區塊，系統將在新分頁開啟「社工師執業登記管理」系統。如要

離開系統，請點擊「登出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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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系統畫面介紹 

 
 

1、 選單：雙擊後即可於作業區開啟該程式。 

2、 隱藏／開啟選單：點擊即可開啟或隱藏選單。 

3、 登入資訊區：顯示使用者名稱、單位及登入時間等資訊。

如要離開系統，請點擊「登出」。 

4、 作業區：於選單所開啟之程式將顯示在此處，並可執行各

項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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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執業登記管理 

一、 查詢執業執照 

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擊「查詢」可列出符合的執照資料，點擊

細項的三角形圖示可展開查看執照紀錄。點擊執照字號連結，可

查看申請執照紀錄或執照備查紀錄。 

 
 

 申請執照紀錄 

申請執照紀錄可查看執照所屬人之個人基本資料、申請資料

及審查資料。與執照備查紀錄不同處在於，申請資料欄位為

顯示第一次申請執照時所登打之資料。若要下載執照請點擊

「列印」，或是利用「關閉」結束查看申請執照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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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執照備查紀錄 

執照備查紀錄可查看執照所屬人之個人基本資料、申請資料

及審查資料。與申請執照紀錄不同處在於，申請資料欄位為

顯示各項備查紀錄。若要下載執照請點擊「列印」，或是利

用「關閉」來結束查看執照備查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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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跨縣市查詢執照 

各縣市承辦人可利用「身分證字號」來進行跨縣市搜尋社工

執照資料。例如一名原在高雄市執業的社工，經過申請變更行政

區域備查到臺北市執業後，各縣市承辦人員可透過該社工的身分

證字號查詢其在高雄市與臺北市的執照紀錄，但僅能查看而無法

進行編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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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新增執業執照 

(一) 新增執業執照流程圖 

新增執照流程為各縣市承辦人受理社工師所提出之執業

執照申請資料，並至系統中登打社工師個人資料，在進行執照

申請資料登打作業，最後套表列印執照即完成新增執照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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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新增執業執照操作說明 

於執業登記管理作業區點擊「新增」，分別輸入個人基本

資料、申請資料及審查欄位之項目後，點擊「確定資料填寫正

確並新增」即可新增執照。 

 
 

 個人基本資料 

若在人力資料中已具有此社工之個人基本資料，可點擊「帶

入證書資料」或「帶入基本資料」來填入資料。 

 
 申請資料 

「考詴年度與類別」及「考詴名稱」兩項目請填入證書當

時的考詴日期，其餘欄位請依目前實際情況填寫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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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審查資料 

「核發字號」請填入衛福部所核發之字號。「有效日期」

建議輸入有效日期起日後，勾選「自動計算」由系統計算

有效日期訖日，可避免人工計算錯誤。（註：有效日期訖

日計算方式為有效日期起日加六年減一天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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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執照補換發 

(一) 執照補換發流程 

執照補發及換發流程相同，皆由各縣市承辦人受理社工所

提出之補換發申請，在到系統中查詢該名社工之執照，並登打

執照補換發資料，最後套表列印補換發之執照即完成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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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執照補換發操作說明 

利用查詢執業執照找到需補換發之執照，開啟細項後點擊

「補換發」並填入補換發事由，最後點擊「存檔」即完成補換

發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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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換發作業完成後，在執照申請紀錄中會增加一筆補換發

紀錄，而執照字號並不會改變。 

 
 

五、 執照申請備查 

(一) 申請備查流程 

申請備查流程為縣市政府承辦人受理社工所提出之備查

（包含停業、歇業、復業、變更行政區域、支援執業或變更執

業處所等狀態），並進入系統查詢該社工之執照及登打備查資

料。登打完畢系統將更新社工之執業狀態與相關報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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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停業 

停業為暫停執業，在停業期間該執照不進行執業，亦不計

入執照有效日期。期間若想重新執業，可透過「復業」恢復執

業狀態。操作方式為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備查申請」，再

點選停業並輸入停業期間，最後點擊「存檔」即完成停業備查

作業。 

 

 

 
存檔後執照申請紀錄將增加一筆備查紀錄，有效日期訖日

變更為停業起始日，並註明備查事項為停業（如橘色圈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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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註：停業與歇業之比較 

類型 說 明 

停業 暫停執業，可透過復業恢復執業。 

歇業 終止執業，若要重新執業需再次申請執照。 

 

(三) 復業 

復業提供已申請停業備查之執照恢復執業。操作方式為於

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備查申請」，再點選「復業」並填入復

業起始日與選擇復業後執行業務之單位，最後點擊「存檔」即

完成復業備查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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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檔後執照申請紀錄將增加一筆備查紀錄，有效日期起日

變更為復業起始日，有效日期訖日則由系統自動計算，並於備

查事項中註記為復業（如橘色圈處）。 

 「復業有效日期訖日」計算方式為首次申請有效日期起日

加六年減一天，再加上停業期間的天數。 

 以本例說明：首次申請日期起日為 105/06/01，加六年減

一天為 111/05/31，再加上停業期間為 105/06/20 至

105/06/21，共 2天，故復業有效日期訖日為 111/06/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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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歇業 

歇業為社工自歇業起始日起終止執業，如欲重新執業，需

再次新增執照。操作方式為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備查申請」，

再點選「歇業」並填入歇業起始日，最後點擊「存檔」即完成

歇業備查作業。 

 

 

 
存檔後執照申請紀錄將增加一筆備查紀錄，有效日期起日

與訖日變更為歇業起始日，並於備查事項中註記為歇業（如橘

色圈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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 註：停業與歇業之比較 

類型 說 明 

停業 暫停執業，可透過復業恢復執業。 

歇業 終止執業，若要重新執業需再次申請執照。 

 

(五) 變更行政區域 

變更行政區域為社工將至其他縣市執行業務，在原縣市將

變更為停業狀態。操作方式為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備查申

請」，再點選「變更行政區域」並填入變更行政區域起始日與

選擇將遷移至哪個縣市執行業務，最後請點擊「存檔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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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變更行政區域後，表示該社工往後不在原縣市執行業務，

原縣市承辦人將無法針對該筆執照資料再進行備查申請、補換

發及更新等項目。故點擊「存檔」後系統將出現提示訊息再次

提醒承辦人，如確定變更行政區域請點擊「確定」完成變更行

政區域作業，否則請點擊「取消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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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支援執業 

支援執業為紀錄社工在同縣市中至不同單位支援之用途。

操作方式為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備查申請」，再點選「支

援執業」並填入支援執業起始日與選擇欲支援之單位，最後點

擊「存檔」即完成支援執業備查作業。 

 

 

 
 

存檔後執照申請紀錄將增加一筆備查紀錄，備查事項中將

註記為支援執業（如橘色圈處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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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變更執業處所 

變更執業處所用於紀錄社工在同縣市中變更至不同單位

執行業務。操作方式為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備查申請」，

再點選「變更執業處所」並填入變更執業處所起始日與選擇新

的職業處所，最後點擊「存檔」即完成變更執業處所備查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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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檔後執照申請紀錄將增加一筆備查紀錄，備查事項中將

註記為變更執業處所（如橘色圈處）。 

 

 

  



105 年度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功能維護及功能調整 ｜ 系統操作手冊 

 

第 26 頁 

六、 執照更新 

(一) 執照更新流程 

執照更新流程為由各縣市承辦人受理社工所提出之申請，

再到系統中查詢該名社工之執照積分是否符合執照更新標準，

若符合則登打執照更新資料，最後套表列印新執照即完成作

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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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查詢換照積分 

依據「社會工作師接受繼續教育及執業執照更新辦法」，

專業倫理及專業品質積分，合計至少應達 18 點，總累計時數

應達 150 點方可進行執照更新。 

查詢換照積分操作方式為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執照更

新」，再從申請資料中的有效積分欄位點擊「明細」文字連結。 

 

 
 

點擊「明細」文字連結後將出現有效積分明細視窗，顯示

年度、累積有效日期、專業倫理與專業品質合計積分以及有效

積分等資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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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擊「專業倫理與專業品質合計積分／有效積分」連結文

字後，將在新分頁開啟累積積分統計表。 

 
 

累計積分統計表顯示積分累積時間、累積換照積分、積分

明細及積分算法等資訊。請見以下說明： 

1、 新制／舊制頁籤 

點選可切換查看新制與舊制積分之資料。 

2、 累積時間 

累積時間顯示積分所累積的期間，點擊「檢視執業登記

紀錄」可查看執照歷程。 

3、 新制／舊制累積換照積分 

顯示新制／舊制所累積之換照積分。 

4、 總累績換照積分 

顯示新制加上舊制的換照積分。欲確認執照更新之有效

積分請查看此處最後一欄之積分（以黃底標示）。 

5、 積分明細 

點擊各項目文字連結，可查看該項積分之明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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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積分算法 

將游標移至「※積分算法」連結上方可查看詳細說明。 

 

 

 
 

(三) 執照更新 

請於執照申請紀錄中點擊「執照更新」，在申請資料項目

中確認有效積分是否已達換證積分標準（請參照前項說明）。

若以達成換證標準，請在審查欄位填入相關資料後再點擊「存

檔」即完成執照更新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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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照更新後之有效日期計算方式為以「核發日期」起算至

「核發日期加六年減一天」，以本例說明：核發日期為

105/06/21，故更新後之執照有效日期為：105/06/21 至

111/06/20。 

建議勾選「自動計算」由系統計算有效日期，可避免人工

計算錯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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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違規案件 

(一) 查看違規案件 

於執業登記管理作業區中輸入搜尋條件進行查詢，點擊三

角形圖示開啟執照細項，再點擊「違規案件」即可查看違規案

件紀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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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新增違規案件 

利用查詢執業執照找到需登打違規案件之執照，開啟細項

後點擊「違規案件」再點擊「新增違規紀錄」，最後填寫違規

案件審查資料後點擊「存檔」即完成登打違規案件作業。 

 

 

 



105 年度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功能維護及功能調整 ｜ 系統操作手冊 

 

第 33 頁 

肆、 執業場所維護 

執業場所維護提供各縣市新增、查詢及修改執業場所資料，並

作為填寫執照申請資料執業處所欄位的資料來源。 

一、 新增執業場所 

於選單開啟執業場所維護並點擊「新增」，填寫執業場所基

本資料，最後點擊「存檔」即完成新增執業場所作業。 

 

 
執業場所新增完成後，可在新增執照填寫申請資料時，於執

業處所選擇剛才所新增之執業場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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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 年度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功能維護及功能調整 ｜ 系統操作手冊 

 

第 35 頁 

二、 查詢與維護執業場所 

輸入欲查詢之執業場所名稱關鍵字後點擊「查詢」，系統將

列出符合之查詢結果。點擊「場所名稱」文字連結，可進入查看

執業場所基本資料。 

 
 

進入執業場所基本資料後，可在此處修改執業場所資料，修

改完畢請點擊「存檔」更新資料，或點擊「關閉」結束視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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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相關報表（限主管機關單位使用） 

一、 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 

於選單中開啟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報表，設定欲下載的

年度，點擊「列印」即可列印報表。 

 

 
 

二、 社會工作師執業狀態報表（各縣市） 

於選單中開啟社會工作師執業狀態報表（各縣市），設定欲

下載的年度及縣市，點擊「列印」即可列印報表。 

 

領有社會工作師執照人數報表範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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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社工師違規裁罰清冊 

於選單中開啟社工師違規裁罰清冊，設定欲下載的時間起迄

期間，點擊「列印」即可列印報表。 

 

 

社會工作師執業狀態報表範例 

社工師違規裁罰清冊範例 


